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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ST 宜康         公告编号：2022-121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与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的基本情况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或“公司”）子公司众

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康”）于 2019年 2月 2日与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签署《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提供 8,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用于资金周转，

期限 1 年,宜华健康及其他担保方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到期前，经众

安康申请，该笔贷款展期至 2021年 1月 2 日。 

因资金压力，众安康自 2020 年 6 月开始欠息，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宣布贷款

提前到期，并于 2020 年 11月，以金融借款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广东

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简称“福田法院”）于 2021年 6月 21日作出的（2020）

粤 0304 民初 60028 号《民事判决书》，众安康应向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偿还本金

8,000万元及相关利息的偿还责任。法院判决后，因众安康未能及时偿还，浦发

银行深圳分行作为申请执行人向福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2 年 4月 19 日，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公司（简称“东方资产”）签署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良资产转让协议》

（协议编号：深批转（公金）2022第 1号），依据该协议，浦发银行将其对众安

康以及各担保方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东方资产，东方资产作为债权受让

人已合法享有标的债权债务。 

2022 年 9月 16 日，东方资产将众安康债权项目本息金额人民币 1.036亿元

【其中：本金 8,000 万元，利息（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2,361.86 万元】在

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挂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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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月 23 日，汕头市源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源泰”）通

过竞拍取得该笔债权，并与东方资产签署《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公司与汕头市源泰投资有限公司之资产转让协议》，依据该协议，东方资产

公司将其对众安康以及各担保方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汕头源泰，汕头源

泰作为债权受让人已合法享有标的债权债务。协议确认该笔债权资产的本息为

1.036亿元【其中：本金 8,000万元，利息（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2,361.86

万元】，该债权资产转让价的转让价款为 1,200 万。 

2022 年 10 月 13 日，经查询法院获悉，原申请人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被申

请人众安康的执行，执行申请人已变更为汕头源泰。 

在汕头源泰受让该部分债权后，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妥善解决债务，降低

公司负债率，促进公司经营稳定。经与汕头源泰友好协商，在主债务人由众安康

变更为宜华健康后，汕头源泰同意对公司不可撤销豁并无条件豁免债务本息

9,289.82万元。 

2022 年 10月 31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子公司众安康与债权人汕头源泰就债务豁免、债务偿还期限等事项进行确认，并

签署《债务重组协议》。 

上述债务重组经公司第八届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事项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在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及法院形成法律文书后执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政府有

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汕头市源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莱芜岛澄莱路南侧汕头市莱芜欢乐天地娱

乐有限公司 3幢 104 室 

法定代表人：陈长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5MA56YNW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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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信息： 

陈长喜持有 99.80%股权，郝道北持有 0.20%股权。 

除上述借款外，汕头源泰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关系。 

三、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汕头市源泰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1（保证人）：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 2（保证人）：林** 

丙方 3（保证人）：祁** 

丙方 4（保证人）：陈** 

丙方 5（保证人）：刘** 

（以上合称“丙方”） 

《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债务人变更：丙方 1作为乙方的全资子公司，基于乙方体系内各主体偿债

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等因素综合考量，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本协议生效后，主

债务人由丙方 1变更为乙方，即由乙方享受债务重组豁免金额收益并且作为重组

后的债务人向甲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债务清偿责任，丙方 1至丙方 5 作为重组后

的担保人为乙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债务确认：各方确认，截至重组基准日（2022年 10月 30日），标的债权

余额共计 105,898,226.51 元。其中本金为 80,000,000.00 元，利息为

25,898,226.51元。甲方同意不可撤销并无条件豁免乙方债务本息（债务豁免金

额）共计 92,898,226.51 元。其中豁免本金为 67,000,000.00 元，豁免利息

25,898,226.51元。债务豁免后的债务重组金额为人民币 13,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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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4 日，福田法院划扣了丙方 1 银行账户 8,568,578.64 元，扣除

诉讼费、执行费共计 303,302.74元后，甲方作为申请执行人可获得 8,265,275.9

元偿债金额；甲方收到该笔 8,265,275.9元偿债金额后，视同乙方已经部分偿还

债务重组金额。 

3、债务重组：重组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3年 3月 31 日止。重组

期间，重组收益=重组收益计算基数×日收益率×实际天数。 

（1）重组年收益率为 9%,日收益率=年收益率/360(含甲方按照国家税法规定

应缴纳的增值税)。 

（2）重组收益计算基数初始数额为 13,000,000.00 元，如债务重组余额发生

变化，则重组收益计算基数相应等额变化，重组收益应分段计算，累计相加。 

（3）实际天数为该重组收益核算期的实际天数。 

4、债务清偿：乙方应于重组期限届满日之前，向甲方支付债务重组金额和该

重组收益核算期的重组收益。 

5、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自乙方董事会、股东大

会（如需）审批通过后生效。 

四、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的目的是推动公司逾期债务的解决，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改

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本次债务重组取得债权方的理解与支持，有助于缓解公司流

动性困难，降低负债率，促进公司经营发展。 

本次债务重组豁免本息将计入公司 2022年收益，对公司 2022年度业绩将产

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